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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财政支出规

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公众对公共财政日益关注，预算公开

愈发成为现代公共财政的必然要求。近日，财政部下发了

《关于深入推进基层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开的意见》，进一

步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工作，我国财政预算公开再次迈出重

要步伐。

政府预算体现了国家的方针政策，规定了政府活动的

范围和方向。预算公开，就是要求政府向社会公众公开政

府预算政策、预算制度、预算管理程序、预算资金分配过

程和结果、预算收支等信息，让公众看得见、看得清、看

得懂。做好预算公开工作，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有利于从源

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和办事效率，建

立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责任政府；有利于加强财政管理

和监督，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促进依法理财、

民主理财，实现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我国财政预算经历了从国家机密到公布于众的历史

进程。推行预算公开，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做出的

重要决策，财政部高度重视预算公开工作，近年来不断迈

出实质性步伐。特别是《政府信息条例》出台以来，预算

公开更是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一是政府预算公开范围

逐步扩大、内容不断细化。在2009年向社会公开了中央财

政收入预算、中央财政支出预算、中央本级支出预算、中

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等4张报表的基础上，

2010年又主动公开了报送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中央本级

支出预算、中央财政国债余额情况、中央政府性基金收支

预算、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等12张中央政府预算

表，且将公开的中央本级支出预算细化至23类123款。二

是积极推动部门预算公开，实现了中央部门预算首次向

社会公开。目前，共有国土资源部、财政部等74个中央部

门陆续公开了部门预算收支总表和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占中央部门总数的43%。三是不断加强地方预算公开。

2010年，财政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财政预算信息公开

的指导意见》后，地方财政部门普遍向社会公开了财政体

制、预算程序、预算政策等预算制度和预决算报告，其中

部分省市还向社会公开了一般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报

表。此次出台《关于深入推进基层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

开的意见》，又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要加大财政专项支出

预算的公开力度，特别提出要重点公开与人民群众利益

密切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

支出以及“三农”等方面的财政专项支出，按照“谁分配、

谁公开，分配到哪里、公开到哪里”的原则，将财政专项

资金公开到户。

预算的公开透明，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制度基础。财

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推进预算公开，是公共财政

的本质要求。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要继续根据国情稳步推

进预算公开，加强和完善预算公开制度，建立健全公开机

制，让财政资金在阳光下运行，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一

要健全法律法规，加强预算公开的法制建设。进一步完善

法律法规体系，结合预算法的修订，明确预算公开的原

则和主体，完善预算信息披露制度，增强预算公开的权

威性。同时，强化预算公开责任制度，细化实施细则，不

断加快预算公开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二要深化预算改

革，扩大预算公开的范围和内容。建立覆盖政府所有收支

的预算体系，提高预算公开的完整性；进一步细化预算

编制，加强预算支出标准体系建设，推进预算管理与资产

管理的有机结合，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建立预算支出绩

效考评结果与预算安排有机结合的体制机制，增强预算

公开的公信力。同时，进一步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

容，将教育、科学、“三农”等重点支出公开到“项”级科

目，让百姓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不断提高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三要完善监督体系，切实强

化预算公开机制。在加大预算公开力度的同时，要切实加

强预算公开的监督和管理。建立预算公开反馈机制，及时

收集、整理和反馈预算公开后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完善预算公开考核机制，明确预算公开目标，建立公开考

评体系；建立预算公开行政问责制度，完善监督体系，不

断增强各级政府的预算公开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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